附件1  温州市高危新生儿访视常规
    负责辖区内高危新生儿(是指在胎儿期或新生儿期存在危险因素的活产儿)如：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及患有产伤、窒息、颅内出血等脑损伤、病理性黄疸、感染和先天异常的新生儿以及母亲孕期患有内科或其他疾病者出生的新生儿的访视，并作出相应的处理。
    高危新生儿均应专案管理，填写“高危新生儿登记表”，及时记录访视情况。
管理方法：
　　1.按新生儿常规管理外，每周访视2次；体温不正常，生活能力差或体重在2000克以下者，每天访视1次。
　　2.注意体温变动，重点注意保暖，指导家长保暖方法。 
　　3.吸吮能力差者，要指导滴管喂养，每次滴量不要过多，奶量逐渐增加，注意防止呛奶。每周测体重1次，对体重增长缓慢者要分析原因。如因饮食量不足可缩短喂奶时间，增加哺乳次数。
　　4.指导家长随时注意小儿神志、面色、呼吸、吸吮力、皮肤软硬度、大小便等情况。
　　5.避免与外人接触，哺乳前母亲应洗手、洗乳头，小儿用具专用，以防感染。
　　6.体重在2000克以下的末成熟可不洗澡，用消毒的植物油涂抹在皮肤皱折处，尽量少动，避免着凉。
　　7.生后2周加服维生素D制剂。

8.访视过程中遇有疑难病情及异常情况，及时转上级医疗保健机构。

9.对已恢复正常儿及时转入健康儿童系统管理。

附件2  温州市低出生体重儿管理常规

一、管理对象：
低出生体重儿是指出生体重在2500g以下者,其中出生体重低于1500g者称为极低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包括早产儿和小于胎龄儿。

1.早产儿是指胎龄满28周至未满37周、出生体重小于2500g身长小于46cm的活产新生儿。

2.小于胎龄儿(即足月小样儿)是指胎龄已满37周,但体重低于2500g或出生体重在第十百分位以下的活产新生儿。

二、管理目的

对辖区内低出生体重儿进行生长发育监测。了解和掌握低出生体重儿的喂养、护理和生长发育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分析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科学的育儿宣教及护理指导,以促进低出生体重儿的身心健康,提高其成活率,减少发病率,降低死亡率。

三、管理常规

1.访视:除按新生儿访视常规外,要求进行个案管理,由专人访视。

访视次数:接到出院报告后在3天内作第一次家庭访视,访视次数应根据低出生体重儿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每7-10天访视一次,访视到体重达3000克(3公斤)为止。
2.访视内容:除按新生儿访视常规外,应着重指导保暖、喂养、护理和预防感染等四方面的内容。

(1)注意保暖:室温应维持在20～25℃之间。注意指导家长正确使用热水袋,通常将热水袋用毛巾包好,放于棉被的外面,可置于婴儿的两侧或足的下端,并按时更换热水,保持热水袋的温度恒定，以不烫手为宜。

(2)喂养:提倡母乳喂养。如果吸吮能力强者可按正常新生儿的喂养方法进行,对于经常呛奶的,可用吸奶器吸出母乳放置在消毒过的容器中,用滴管喂养,每小时一次,每昼夜不少于10次。

人工喂养者，出生10天内的新生儿，配方奶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日总量=体重(g)×(出生天数+10)÷100(ml)

出生10天后的早产儿，配方奶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日总量=体重(g)×1/5(ml)

(3)护理：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尤其应注意眼、口、鼻、脐及臀部、皮肤皱折处的清洁。要指导家长随时注意观察小儿的精神、面色、呼吸、体温、哭声、情绪、吸吮能力、大小便、皮肤的颜色及软硬度。如有异常要及时与社区医生联系或去医院诊治。

(4)预防感染:指导家长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和清洁,婴儿用具要专用并注意及时消毒,婴儿的衣服和尿布要柔软清洁,母亲在哺乳护理前用肥皂洗手、清洁乳头,母亲如患感冒必须戴口罩,发热时暂时不能哺乳,要避免过多的亲友接触,严格防止交叉感染。

四、系统保健管理：对低出生体重儿进行健康检查和管理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低出生体重儿应在生后2周时,服用维生素D制剂，满月开始添加菜汁及果汁，满2个月开始补充预防量铁剂2毫克/公斤体重/周，根据膳食含铁情况持续2年。

2.低出生体重儿必须在9个月、12个月分别作DST发育测试,如有可疑、异常者需加强训练,定期随访。

3.低出生体重儿应重视进行听力和视力筛查,结果可疑者,应督促其按要求尽早到听力障碍诊断中心（温三医）进行复查。

4.注意低出生体重儿的头围发育，如果到6个月还不能达到正常范围，要警惕发生智力发育障碍的可能性，要密切观察低出生体重儿脑瘫的发生。

5. 低出生体重儿的体格发育以生长监测为主，不要刻意强调达到体格发育标准，避免过度喂养。用生长监测图随访两次后，如平坦或下降，提示有生长发育问题，在第3次复诊时要转诊，以切实保证低出生体重儿的生长发育。
附件3   温州市高危婴儿随访常规

一、高危婴儿管理对象

凡有以下情况的新生儿均认为是高危婴儿，是生长发育延迟、精神发育障碍的高发群体，应作为各级儿童保健门诊的重点随访对象，监测其各项生长发育指标，注重精神运动发展，预防各类后遗症的发生。

1. 早产儿：孕周未满37周出生的新生儿。

2. 低出生体重：出生时体重小于2500克。

3. 出生窒息： Apgar评分，1分钟评分≤3分，5分钟评分＜6分。

4. 围产期有脑损伤（缺血缺氧性脑病、颅内出血、感染等）病史和严重黄疸史。

5.伴有先天性疾病（含出生缺陷）。

6.产钳助产、选择性剖腹产、双胎或多胎。
二、儿保门诊随访要求

1.对所有高危儿建卡存档， 6个月内每月随访1次，6个月后每2个月随访1次。对曾在新生儿期进行急救的高危儿可以提早随访和增加检查次数。

2. 随访中每次给予全面体格检查，按高危因素的不同，给予相关的喂养和生长发育知识辅导，及时发现营养不良、贫血、生长发育延迟等问题，并给予相应的纠正措施。

3. 针对听力缺失的三大主要原因：窒息，早产，高胆红素血症，对随访婴儿利用耳声发射方法进行听力筛查，凡三次听力筛查异常者，转入五官科查治，以确保出生后6个月内对听力障碍患儿给予明确诊断并采取干预措施，避免对言语、智能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4. 一岁内每3个月进行一次52项神经运动发育检查或高危儿脑损伤筛查，及时发现运动发育迟缓或早期脑瘫，给予康复训练指导，无条件者转上级专科进一步诊治。

5. 随访体检的同时，给予早期教育知识辅导，促进随访婴儿的智能发育，防止因早产、窒息、严重黄疸导致的精神发育障碍。半岁、1岁时给予智能测定，评价上述高危婴儿的精神运动发育状况。

6. 通过随访高危婴儿至1岁时体格、智能发育正常，转儿保门诊正常管理，但每隔半年仍应到有条件的妇幼保健院儿保门诊随访一次。对各阶段生长发育、精神发育进行评价。如随访中发现有生长发育延迟、智能发育迟缓、脑瘫、言语障碍问题，则应在县级以上有康复训练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随访治疗，直至上述问题纠正为止。
附件4  高危儿脑损伤筛查法

高危儿脑损伤简易五项筛查法：

包括以下5项检查，凡有一项异常者，应视为脑损伤可疑患儿，要作进一步检查或转至有诊断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诊治。

1.视、听感觉检查

2.拉起抬头检查

3.俯卧位抬头和手支撑检查

4.肌张力检查

5.异常姿势检查

一、视、听感觉检查

（1）视反应检查

婴儿仰卧，保持头正中位。用直径10cm 红球，在距小儿眼前20cm 处轻轻晃动引起小儿注视。然后慢慢向左、右弧形移动，观察小儿眼球与头部跟随红球转动情况。

.正常：1个月小儿眼球能追视900（左、右各450），2-3 个月小儿追视大于900，3-4 个月小儿追视并转头1800（左右各900）。

.异常：不能注视或追视、转头范围小。

（2）听反应检查

小儿仰卧，保持头正中位。用内装２０粒干玉米粒的硬塑料盒（在摇动时可发出高声调的“格格”声）在小儿视线外，距左或右耳10cm 处连续摇动发声，观察小儿反应。

.正常：1-3 个月小儿听声有反应（如瞬目、皱眉、转头），4个月小儿头能转向声音一侧。

.异常：对声音无反应，4个月后头不能转向声源。

（3）人脸反应检查

检查者用左手托住小儿头颈后部，保持头正中位，使其成半卧位，检查者在距小儿脸前20cm 处发出柔和的声音，吸引小儿注视。然后检查者分别向左、右移动头部，观察小儿眼球和头部情况，这是视和听的综合反应。

.正常：1个月小儿能追视900（左右各450），2-3 个月小儿追视大于900，4个月后能追视并转头1800（左右各900）。

.异常：不能注视人脸或追视、转头范围小。

二、拉起抬头检查

婴儿仰卧，保持头正中位，检查者扶持小儿两侧前臂或上臂慢慢拉起小儿至450，观察抬头情况，再拉至坐位观察竖头情况。

.正常：0-1 个月小儿拉起时头后垂，坐位时能竖头5秒钟；2-3 个月小儿头轻微后垂，可竖头15秒以上；4个月小儿拉起时头与躯干呈直线抬起，竖头稳，可左右转头看。

.异常：0-1 个月小儿不能竖头，2-4 个月小儿拉起时头背屈，竖头不稳。

三、俯卧位抬头和手支撑检查

小儿置俯卧位，在头前上方用玩具逗引，观察小儿抬头和手支撑情况。

.正常：0-1 个月小儿头转向一侧；2个月小儿能抬头片刻，下巴离床；3个月小儿抬头超过450，肘支撑，胸部离开床面；4个月小儿抬头900，手支撑，能左右转头。

.异常：2-3 个月小儿不能抬头，3-4 个月小儿抬头不稳，不能肘支撑使胸部离开床面。

四、肌张力检查

肌张力是指在安静状态下，被动活动肢体时所感觉到的阻力，可通过被动地屈曲、伸展、旋前、旋后肢体来了解肌张力情况。正常肌张力是在活动肢体时没有阻力突然增高或降低的感觉。

肌张力异常有以下3种类型:

1.张力增高：活动肢体时，高于正常休息状态下的肌肉张力。

2.张力降低：活动肢体时，低于正常休息状态下的肌肉张力。

3.张力障碍：肌肉张力紊乱，或高或低，无规律地交替出现。

婴儿肌张力的发育过程表现为新生儿时期屈肌张力高，以后随着月龄的增长，肌张力逐渐减低而转为正常。婴儿脑损伤时肌张力异常在生后的2-3 个月内可不太明显，以后慢慢地出现肌张力增高的表现。

五、异常姿势检查

由于肌张力异常和原始反射持续存在，脑损伤患儿会出现一些异常姿势，常见的异常姿势有以下几种：

1. 持续头背屈：仰卧位拉起或抱起婴儿时头明显背屈。

2. 4个月后手仍紧握拳或拇指内收。

3. 两上肢硬性后伸。

4.下肢硬性内收、交叉。

5.角弓反张：头背屈，上肢硬性后伸，下肢硬性伸展。

6.尖足：6个月后，扶小儿腋下直立位时，两足尖着地，足跟不能落地，同时伴有足背屈角增大或肌张力增高者为异常。但需排除姿势性尖足（足背屈角<700，肌张力正常者）。

附件5  高危儿家庭监测
家长在护理婴儿时发现以下10项高危情况中的任何一项，要及时到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就诊检查：

一.手脚经常用力伸直或屈曲，身体好像很“有力”。

二.满月后头老往后仰，扶坐时竖不起头。

三.3个月还不能抬头。

四.4个月紧握拳，手不松开，拇指内收。

五.5个月俯卧时前臂不能支撑身体。

六.6个月扶立时尖足。

七.7个月不能发ba、ma音。

八.8个月不能独坐。

九.头和手频繁抖动。

十.整日哭闹、张口、喂养困难；对声音反应差。
PAGE  
6

